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城管考评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根据芦办发[2013]12号文件精神，财政安排了城管考评经费共计150万元，用于每月组织对区环卫处、区城管大队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市场管理局、区城建局的各项市容环卫管理工作开展考评，并根据考评结果实行相应的奖惩。

	专项资金
投入和使用情况
	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150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141.8万元，全部用于拨付各单位考评奖金支出，未拨付的8.2万元为未独立核算二级机构的60%部分奖金，已被财政收回。资金使用符合财政有关规定，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考评委每月对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市场管理局、区环卫处、区城管大队的责任范围进行普检，采用实地考评、巡查考评、资料考评等方式，对全区主次干道、公共场所的市容管理、环卫设施的监督管理、渣余土管理、市政设施及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都按照《株洲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》进行考核评比，并根据考核结果实行相应的奖惩。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根据《株洲市城市管理工作考核评比办法》配套完善了《芦淞区城市管理工作考核评比办法》，将监管职能延伸至各街道，充分调动基层城市管理责任单位积极性。全年共开展日常检查300余次，集中检查36轮次，下放各类整改督办、交办函3000余份。推行公厕“所长制”，对辖区内35座厕所分别安排“所长”1名，实现厕所专人专管全覆盖。在全市率先推行城管+环卫“路长制”模式，获市城管局肯定。

	审核意见
	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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